
2023年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资产负债表

运城市绛县 单位：元

项     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

年末数 × × ×

   (一)资产合计

       1.银行存款

         其中：定期存款

       2.暂付款

       3.债券投资

       4.委托投资



   (二)负债合计

       1.借入款项

       2.暂收款

   (三)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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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市县财政上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明细表

运城市绛县 以下数据关系到全省企业职工 单位：元

项目明细 金额 说明 备注

省级财政专户收到资金总额
（省级财政国库处数据）

市县财政实际上解资金总额 215,306,659.21 

其中：1.保险费收入 185,931,714.48 

      2.财政补贴收入 8,740,000.00 

       其中：①不低于上年支出责任

此处均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办法规定的
相关项目，理论上应为省级财政规定应上解额（晋财
社【2023】130号），如有差异应分别说明原因。

             ②决算缺口 1,730,000.00 

             ③养老金调标补助 2,420,000.00 

             ④2021年底前退休人员取暖 4,590,000.00 

             ⑤违规一次性补缴

             ⑥其他



      3.利息收入 41,148.86 注意与本级经办机构数据保持一致。

      4.转移收入 15,831,337.17 注意与本级经办机构数据核对。

      5.其他收入 2,514,161.14 注意与本级经办机构数据核对。

      6.历年结余
指各市县2023年到期的财政专户定期存款本金，以及
2022年末滞留各市县财政专户的保险费等各项收入，
注意上年代编包滞留金额，理论上应一致。

      7.支出户余额 2,248,297.56 

      8.其他

2023年末滞留市县的资金总额

其中：1.滞留财政专户金额
滞留市县的财政专户存款，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
。

      2.滞留支出户金额

      3.滞留收入户金额

      4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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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市县安排发放企业职工新增退休人员取暖费情况表

运城市绛县
以下数据关系到财政部对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地方
责任考核，请务必认真、准确填报。

单位：元、人

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金额 财政支出金额 实际发放金额 实际发放人数

2,802,300.00 2,758,560.00 2,758,560.00 821.00 

备注：新增退休人员，是指2022年1月1日退休以后的人员；此类资金不通过财政专户，应在基金渠道外发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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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市县财政上解工伤保险基金明细表 

运城市绛县 以下数据关系到财政部对我省工伤老保险地方 单位：元

项目明细 金额 说明 备注

省级财政专户收到资金总额  
（省级财政国库处数据）

市县财政实际上解资金总额

其中：1.保险费收入

      2.财政补贴收入

      3.利息收入
一般情况收入中只有利息收入要通过财政专户上
解，请注意核实填报。

      4.转移收入

      5.其他收入



      6.历年结余 指各市县2023年到期的财政专户定期存款本金等。

      7.支出户余额

      8.其他

2023年末滞留市县的资金总额

其中：1.滞留财政专户金额
滞留市县的财政专户存款，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
款。

      2.滞留支出户金额

      3.滞留收入户金额

      4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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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市县财政上解失业保险基金明细表  

运城市绛县 以下数据关系到全省失业保险基金决算准 单位：元

项目明细 金额 说明 备注

省级财政专户收到资金总额  
（省级财政国库处数据）

市县财政实际上解资金总额

其中：1.保险费收入

      2.财政补贴收入

      3.利息收入
一般情况收入中只有利息收入要通过财政专户上解，
请注意核实填报。

      4.转移收入

      5.其他收入



      6.历年结余 指各市县2023年到期的财政专户定期存款本金等。

      7.支出户余额

      8.其他

2023年末滞留市县的资金总额

其中：1.滞留财政专户金额
滞留市县的财政专户存款，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
。

      2.滞留支出户金额

      3.滞留收入户金额

      4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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